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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9/2021_2022__E5_85_AC_

E8_B7_AF_E6_B0_B4_E8_c80_309866.htm 交通部令（2007年

第1号） 《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已于2007

年1月25日经第2次部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3月1日

起施行。部长 李盛霖二七年二月十四日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，保障人身及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

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公路水运工程

建设活动的安全生产行为及对其实施监督管理，应当遵守本

办法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路水运工程，是指列入国家和地

方基本建设计划的公路、水运基础设施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以

及拆除、加固等建设项目。 本办法所称从业单位，是指从事

公路水运工程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、检验检测、

安全评价等工作的单位。 第四条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的方针。 第五

条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实行统一监管、分级负责

。 交通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

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，但长江干流航道工程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由交通部设在长江干流的航务管理机构

负责。 交通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，可以

委托其设置的安全监督机构负责具体工作，法律、行政法规

规定不能委托的事项除外。 依照本条规定承担公路水运工程

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或者机构，统称为公路水运工

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